


CNS 14705 轉換為 CNS 14705-1 修正內容摘述表 

修正項目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

總熱釋放

量耐燃一

級判定規

定 

CNS 14705-1 附錄 B.4

之(a)規定「總熱釋放

量:應符合下列其中一

項之規定 

(1)耐燃1級材料總熱釋

放量為 8MJ/m2以下，

或 總 熱 釋 放 量 為

15MJ/m2 以下，且依

CNS 14705-3 之 A.2

計算所得 b 參數為

-0.4 以下。 

(2)…。」 

 

CNS 14705 附錄 B.4 之(a)

規定「總熱釋放量，為

8MJ/m2以下」 

-- 

加熱試驗

是否須加

作試體條

件規定 

CNS 14705-1 第 6.3(f)

節規定「…3 個試體在

180s 內之平均熱釋放率

應相互比較，若任一讀

數偏離算術平均值 10%

以上，則須加作 3 個試

體，6個試體試驗結果應

記錄於試驗報告中。」 

附錄 B.3 規定「若所有

試 體 總 熱 釋 放 率 為

7MJ/m2 以下，雖有任一

試體偏離算數平均值

10%以上，可不需加作 3

個試體。」 

CNS 14705 附錄 B.3 規定

「…3個試體在180秒內之

平均熱釋放率應相互比

較，若任一讀數偏離算術平

均值 10%以上，且其總熱釋

放量大於 7MJ/m2以上時，

則須加作 3個試體，並以全

部 6個試體之試驗結果，依

B.1(應為 B.4)判定耐燃性

級別。但若有任一試體總熱

釋放率超過 8MJ/m2以上，

雖有任一試體偏離算數平

均值 10%以上，則可不需加

作 3個試體。」 

即由原 3 個試體其中

之一總熱釋放量介於

7~8MJ/m2 且讀數偏離

算數平均值 10%以上時

即須加作 3個試體，並

以全部 6 個試體之試

驗結果判定，修正為原

3個試體其中之一總熱

釋放量 7MJ/m2以上，且

讀數偏離算數平均值

10%以上時始須加作 3

個試體，並以全部 6個

試體之試驗結果判定。 

 


